115年度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卓越特殊教育人員初選積分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服務單位
	
	職稱
	
	通訊處
	

	最高學歷
	
	聯絡電話
	公：                             私：
行動電話：

	經歷
	

	推薦
條件
	推薦單位得就符合下列條件之人員，推薦為卓越特殊教育人員：
1、 基本條件：
（1） 最近3年連續服務於特殊教育領域或執行融合教育，且績效考核或考績最近2年評列甲等或相當等級以上者。
（2） 未受刑事、緩起訴處分、懲戒處分，或最近5年內未受申誡以上之懲處者。
（3） 無教師法第14條至第16條、第18條、第19條或第21條，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規定所列情事之一者。
（4） 無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12條、第13條或第14條第1項各款，或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23條、第24條或第25條第1項各款行為之一者。
2、 積極條件：有下列優良事蹟之一者：
（1） 從事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教學，改進教材、教法或教具，有具體成效。
（2） 長期奉獻特殊教育輔導工作，績效卓著。
（3） 從事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研究，有具體成效。
（4） 推展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行政工作，有具體成效。
（5） 其他辦理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有具體成效。

	
	初任職務日：  年   月   日
	現職到職日：  年   月   日
	是否符合推薦條件        是           否

	積分項目
	內容
	給分標準
	申請人
自填分數
	人事主管審核
	評選委員會
評分
	說     明

	評分
項目
	1. 從事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教學，改進教材、教法或教具，有具體成效。
(最高40分)
	參與或指導學生參加世界性或全國性比賽第一名，每件計5分
	
	
	
	
	
	1. 服務年資計至115年8月1日止。未滿1年年資不予採計。
2. 學經歷證件及各項有關證明文件均以正本為準(蓋與正本相符章)，學歷保結不予採認，採計至115年8月1日止。
3. 申請資格所指學校教師均以合格專任持有證書者為限。
4. 取得教師資格證書後之私校服務年資得予採計。
5. 資深優良教師獎狀、服務獎章證書不予採計。
6. 其他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教學、教材、教法或教具，有具體優良表現，並有豐富教學及教材製作者，可檢具相關資料及照片，附於送件資料審核。
7. 特殊優良事蹟以擔任特殊教育教師及特殊教育行政人員期間為限，且佐證資料採計最近5年內之資料。
8. 有關評分項目第3項，本局將參考申請人是否曾撰寫發表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相關文章於各類學術期刊(如特教季刊、資優季刊、特教園丁…等)或曾編寫、翻譯發行特殊教育相關書籍及具ISBN授權碼者(合著則依人數比例給分)給予評分。除碩博士論文及專書著作不限年限外，餘相關發表作品採計年限同特殊優良事蹟佐證資料。
9. 有關評分項目第5項，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佐證。
10. 各項獎勵均須取得各業務主管機關核定文號之文件始採計。獎懲令如未有業務主管機關核定文號，可提供業務主管機關授權之公告或證明。

	
	
	參與或指導學生參加世界性或全國性比賽第二名，每件計4分
	
	
	
	
	
	11. 

	
	
	參與或指導學生參加世界性或全國性第三名，每件計3分
	
	
	
	
	
	12. 

	
	
	參與或指導學生參加全市比賽獲前三名，每件計2分
	
	
	
	
	
	13. 

	
	
	參與或指導學生參加全市比賽獲佳作或入選，每件計1分
	
	
	
	
	
	14. 

	
	
	其他從事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教學，改進教材、教法或教具，有具體成效，每項計1分
	
	
	
	
	
	15. 

	
	2. 長期奉獻特殊教育輔導工作，績效卓著。
(最高10分)
	在本市擔任特殊教育教師及特殊教育行政人員年資，每年計1分
	
	
	
	

	
	3. 從事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研究，有具體成效。
(最高20分)
	發表與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有關之著作或文章
	
	
	
	

	
	4. 
推展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行政工作，有具體成效。
(最高20分)
	獲記功乙次計6分
	
	
	
	
	
	

	
	
	獲嘉獎乙次計2分
	
	
	
	
	
	

	
	
	獲獎狀乙紙計1分
	
	
	
	
	
	

	
	5. 其他辦理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有具體成效。
(最高10分)
	每項2分
	
	
	
	

	積分總計（積分以100分為限，超出100分者以100分計）
	(自填)
	申請人簽名蓋章
	


單位主管核章　　　　　　　 　 　人事(處)室審核核章　　　　　　　 　 　服務單位首長核章　　　　　　　 　 　評選委員會複審
